


前   言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

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

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 号)、《中共黑龙江省委 黑龙江省人

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黑发〔2020〕5 

号）等文件精神，全面落实黑龙江省、鹤岗市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工作要求

及重大战略部署，细化落实绥滨县国土空间规划的具体安排，推进二九〇农

场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治理，特编制《绥滨县忠仁镇二九〇农

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二九〇农场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建设的行动

纲领，是编制专项规划、详细规划以及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

《规划》一经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在二九〇农场行政辖区内的一切开发、

利用、修复、建设行为均应遵守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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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1.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

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推动绿

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完善

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打造宜居适度、

产业兴旺的秀美二九〇。

1.2 规划原则



1.3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基期年为2020年，近期至2025年，目标年为

203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1.4 规划范围

基期年 近期年 目标年 远景展望

2020年 2025年 2035年 2050年

规划范围为二九〇农场行政区及绥滨县林业局与二九〇农场争议区所辖范

围，国土总面积约为82521.31万平方米（其中二九〇农场行政区面积为

69418.41万平方米，绥滨县林业局与二九〇农场争议区面积为13102.90万平方

米）。



• 功能定位

• 发展目标

• 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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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目标



2.1 功能定位

2.2 发展目标

依托绿色优质水稻生产示范基地，重点发展高效农业、绿色食品精

深加工、农旅休闲以及低碳、生态工业等产业，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

地、绿色食品原料基地、国家生态农业示范区，是一处基础设施完备、

生态环境良好、产业结构协调、空间氛围宜居，具有北方寒地特色的现

代化低碳滨水宜居宜业型区域性生态农场。

二九〇农场公共服务设

施、基础设施将更加完备，

道路交通网络系统更加健全，

人居环境更加优良。

将二九〇农场打造成基础设施完备、

生态环境良好、产业结构协调、空间氛

围宜居且具有北方寒地特色的现代化低

碳滨水宜居宜业型农垦新城，农场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2.3 发展战略

落实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落

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管控机制，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落实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优化用地结构，

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保护制度。

优化粮食生产布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优化能源资源

空间布局，保障国家能源矿产安全。优化生态功能区布局，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支撑“双碳”

和高质量发展。

完善主体功
能区战略，
优化国土空
间布局。

严守资源底线，守护城乡命脉。优化资源配置，确立空

间格局。加强基础支撑，提升服务效能。提升城乡品质，塑

造魅力人居。

深化改革发
展，提升空
间治理能力。



• 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 构建集约高效产业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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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格局



3.1 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规划形成“一核、二轴、一廊、三区”的空间结构。

以二九〇农场场部为核心，带动其他十三个重要作业站快速发展。“一核”

“三区”全域结合主要功能和发展方向，划分成为三类发展区：乡村综合发展区、农

牧生产发展区、绿色生态涵养区。

“一廊” 为沿黑龙江和松花江沿岸规划的一条生态绿色滨水廊道。

“两轴”为全域范围内空间发展的轴带。一是沿公路形成的东西向发展轴带，该发展轴

带连系了军犁管理区、场部、巴山湖管理区、古城管理区等。二是沿路形成的

南北向发展轴带，该发展轴连系了北水镇管理区、场部、大桦树管理区。



3.2 构建集约高效产业发展空间

规划形成“两轴三区”的产业发展格局。

“三区” 农牧产业发展区、综合产业发展区、生态绿色旅游产业发展区。

“两轴” 一级发展轴：军犁管理区——场部——巴山湖管理区——古城管理区。

二级发展轴：北水镇管理区——场部——大桦树管理区。

规划以绿色农业资源为基础，扩展壮大以“绿色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为主体的第二产

业；积极向“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延伸，实现真正意义的“三

产融合、四化同步”。打造“主导+优势+未来=3+1+N”模式的产业体系。其中3大主导产业

为现代化种植，畜牧、渔业养殖，农副产品加工。优势产业为旅游业，主要包括界江旅游、

边境文化旅游、农家乐游、延边国防道观光等类型。N为智慧农业和绿色食品、文旅休闲与

艺术创意、循环经济等。



• 规划用途分区

• 打造特色优质的农业发展空间

• 筑牢绿色秀美的生态保护空间

• 建设集约高效的城乡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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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分区与
三类空间



4.1 划定国土空间规划用途分区

一级分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乡村发展区、

矿产能源发展区。

乡村发展区：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牧业发展

区。



4.2 打造特色优质的农业发展空间

4.4 建设集约高效的城乡发展空间

4.3 筑牢绿色秀美的生态保护空间

严格保护生态资源本底，规划至2035年，二九〇农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

14803.80万平方米，主要为黑龙江绥滨两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规划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47326.79万平方米，永久基本农田占全域

总面积的57.35 %。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54684.56万平方米，不得随意占用耕

地；确需占用的，应提出申请，按程序办理相关报批手续。

划定二九〇农场场部建设控制区规模为334.12公顷，满足居民生产、生活

的区域。



05
完善基础设
施支撑体系

• 构建绿色高效综合交通体系

• 健全城乡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 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保障体系

• 构筑安全韧性防灾减灾体系



5.1 构建绿色高效综合交通体系

公路建筑控制区：

• 国道不少于20米；

• 省道不少于15米；

• 县道不少于10米；

• 乡道不少于5米。

铁路两侧控制区：

• 需满足相关部

门及相关设计

规范要求。

形成国省道、乡村公路、市政路网于一体的综合性交通网络。通过实施

国道丹东至阿勒泰公路同江至绥滨段改扩建工程、省道同江至忠仁镇公路改

扩建工程，实现干线公路高等级化；规划对二九〇农场县级公路及主要乡级

道路进行升级改造。
公路规划

铁路规划

规划萝北名山镇至中兴港沿边铁路经过二九〇农场场域小部分区域。

控制标准



5.2 健全城乡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1个一级宜居生活圈

居民公共交通车程30分钟的地域范围。

13个二级宜居生活圈

居民自行车车程10-15分钟的地域可达范围。

场部集中建设区15分钟生活圈

由步行15分钟可到达的范围来界定，其配套设施的服务半径不大于1000米。

场部集中建设区5分钟生活圈

由步行5分钟可到达的范围来界定，其配套设施的服务半径不大于300米。

教育

完善全龄教
育设施体系

文化

完善文化服
务设施体系

体育

完善体育健
身设施体系

医疗

完善医疗服
务设施体系

养老

完善养老服
务设施体系



         供水

 施行集中供水，并增加水处理

设备，保证生活饮用水达标，禁止一

切污染行为。规划保留二九〇农场现

状自来水厂。

        排水

坚持集中和分散相结合，根

据实际情况，选择集中或分散处理，

生态氧化塘、四格化粪池等方法处

理污水。规划保留二九〇农场现状

污水处理场。

        电力电信

各作业站配建10KV电力线杆及

通信线杆，完善电力电信网络，规

划保留二九〇农场现状变电站。

        供热

各作业站根据实际情况，自

行安排采暖措施，支持和鼓励有条

件的作业站施行集中供暖。规划保

留二九〇农场现状供热站，新建换

热站等。

        燃气

 鼓励作业站积极建设沼气池，

采用罐装液化燃气。减少秸秆、原

煤使用量。规划近期采用瓶装液化

石油气为主，远期可考虑采用天然

气作为供气气源，为集中建设区集

中供气，同时辅助采用清洁燃气。

       环卫

规划建立相对完善的垃圾分

类收集、运输、处置体系，减少垃

圾收集环节和在场部停留的时间，

提高垃圾收集的工作效率，避免产

生二次污染。

5.3 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保障体系



5.4 构筑安全韧性防灾减灾体系
防洪规划

规划加强防洪力度，实施防洪堤防建设工程和改扩建排水沟工程并保留堤防旁

原有建筑物。黑龙江、松花江防洪的校核标准为50年一遇，蜿蜒河防洪的校核

标准20年一遇，其他河流按5-10年一遇标准设防。

消防规划

规划完善消防安全布局和确定消防站、消防给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消

防装备。

抗震防灾规划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18306—2015）》，二九〇农场执行6度设防。

具体要求如下： 生命线工程按7度设防。场部集中建设区内新建、改建、扩建

工程按《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执行抗震设防。对容易产生次生灾害并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高

大建筑物、危险品库、生产设施等进行有效的抗震加固。容易发生地震次生灾

害的单位应与居民区有足够的隔离带。制定必要的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的预案等。

防疫规划

制定相对完善的疫情防控系统，建立特殊病例档案，设立疾病突发预警机制，

加强疫情管理培训。开放式与封闭式小区设计注重安全卫生距离、通风、通电、

通信等紧急需求；应急物资仓储用地布局方便运输与管理，保障粮食与蔬菜运

输通道。完善网络医疗体系，医护人员及医疗设备齐全，医疗技术、医药产业

保障生产原料供应和生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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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

• 历史文化保护重点区域

• 保护利用措施



6.1 历史文化保护重点区域

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要建立完善保护档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执行保护。

6.2 保护利用措施

二九〇农场四十六队城址，保护级别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类别为古遗址，文物本

体现状情况较好，“四有”情况为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管理机构、有记录档案。

二九〇农场高力村西遗址，保护级别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类别为古遗址，文物本

体现状情况一般，“四有”情况为有保护范围、无保护标志、有管理机构、无记录档案。

二九〇农场工人俱乐部，位于二九〇农场场部内，为历史保护建筑。

历史文化保护

保护利
用措施

二九〇农场四
十六队城址

二九〇农场高
力村西遗址

二九〇农场工
人俱乐部

历史文化保
护重点区域

二九〇农场高
力村西遗址

要建立完善保护档案，
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
执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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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生态修复与
国土综合整治

• 统筹生态保护与修复

• 有序推进国土综合整治



7.1 统筹生态保护与修复

7.2 有序推进国土综合整治

生态修复目标任务

针对轻微受损的自然生态系统，通过人工造林、补水保湿封育自然生态系统发挥自身生

态恢复力；针对严重受损、退化、崩溃的生态系统，成层递进的进行生态修复。通过实施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工程，使生态系统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服务功能显著提高，生态稳定性明

显增强，自然生态系统基本实现良性循环，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基本建成.

生态修复重点区域及措施

二九〇农场生态修复重点区：水环境和水生态修复、湿地修复、森林草原修复、矿山修

复等。

生态修复重点工程包含农村供水设施更新改造工程、节水改造工程、水利信息化工程、

林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造林绿化工程、森林防火工程、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工程、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和治理工程等。

规划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田间配套工程、黑土地保护工程等农用地整治工程，

以及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治理工程、村庄环境卫生整治工程等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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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规划传导
与实施保障

• 加强规划传导与管控

• 完善实施保障机制

• 保障近期实施项目



8.1 加强规划传导与管控

8.2 完善实施保障机制

8.3 保障近期实施项目

加强社会监督与

公众参与

建立国土空间
规划“一张图”
建设，加强动
态监测机制

健全规划管理体制

分区指引

政策保障机制

规划目标及规模：按照二九〇农场建设规划的战略目标与构想，逐步调整与完善场部

集中建设区各项功能及基础设施水平。近期建设按照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重点项目

定点定段，为建设开个好头，为今后发展打下基础，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集中建设区建

设合理布局。

近期重点项目：二九〇农场近期重点建设项目涉及交通、水利、能源、电力、军事、

矿山、通讯、环保、旅游、民生、产业、生态等几大方面。

落实县级总规确定的规划目标、规划分区、重要控制线、城镇发展定位、要素配置等规

划内容，明确乡镇主要约束性指标。




